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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福利企业协会原属我局主管的
一家社会组织，已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注
销。因该单位保管不善，遗失浙江省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8份，其中3份均为错票，票据
号为：0000695354、0000695355、0000695357，
5 份 为 空 白 票 ，票 据 号 为 ：0000655371-
0000695375；遗失浙江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
（ 手 工 ）空 白 票 25 份 ，票 据 号 为 ：
1255605251-121255605275，现已经于 2024
年9月25日登报作废。因无法自行核销，现
请财政予以核销。

青田县民政局
2024年9月25日

情况说明
超声检查作为现代临床诊治中的重要手段，几乎在诊

疗过程中都离不开它的身影，在现时代体检项目中也是
“必不可少”的一项，那么，超声检查中都有些什么问题困
扰着你我，请大家耐心和我开启超声“魔法世界之旅”，一
探究竟！

首先，什么是超声波检查？超声检查对身体有害吗？
超声检查指的是超声医生利用一种频率高于2万赫兹的
声波对人体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判断受检者病症的一
种诊断方法。超声波没有电离辐射，没有放射性，对人体
安全、无害，在人体内的传导利用的是声波的特性，就像我
们说话的声音。超声检查是一项非常安全的检查，其用途
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检查时涂抹的液体是耦
合剂，是水溶性液体，无色透明胶状，对人体无毒害，检查
后擦净或用温水清洗即可。涂抹耦合剂的目的是使探头

与皮肤之间良好接触，有利于超声波的传导，提高成像质
量，使图像更清晰。

其次，彩超的图片为何为黑白色？我们早年俗称的B
超其实是二维灰阶图，就是人们常见的黑白图，但现在叫
的彩超，是基于B超基础之上增加了彩色血流成像，以红、
蓝等颜色对机体内血流情况进行标记，并非图像为彩色。
再次，超声检查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1.这些项目需要空
腹：肝、胆、胰、脾及胃肠的超声检查。如果吃饭以后，胃肠
道里面食物、气体增多，超声医生在观察各个脏器时就容
易被迷惑，造成误诊。2. 这些项目需要憋尿：膀胱、前列
腺、输尿管、经腹部妇科（子宫及附件）的超声检查。这是
因为我们的肠道里有气体，很容易对这些位置的超声检查
造成干扰。憋尿会让膀胱鼓起来，气体就被挤到一边去
了，检查结果就会更准确。3.无特殊要求：心脏、颈动脉、

下肢血管、甲状腺、乳腺等其余的超声检查。
最后，请大家在等待超声检查时不要着急。超声检查

速度的快慢和许多因素有关：1.检查部位数量：有的检查
者只需要检查一个部位，有的检查者需要检查 4-5 个部
位，那他花费的时间就会比单一项目的更长一些。2.年龄
区别：做相同部位超声检查，老年人、婴幼儿比年轻人需要
时间多一些，因为两者配合的默契度相对较差，而且老年
人患多种疾病的几率大。3.检查情况的复杂程度：如果检
查者问题较多，医生需要测量数值、反复检查再诊断，恰巧
情况比较复杂，就需要更长的时间确认最终诊断。相反，
如果你的检查时间比较短，那可能是你没什么大问题，或
病情不严重。

青田县中医医院 周丽丽

带你一窥超声“魔法世界”

为推进县城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道路布局，提升
太鹤公园入口面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保障房屋征收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太鹤公园扩建提升工程新建
项目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
况，制定本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一、征收范围
本项目征收范围：公园路 1 号、2 号、鹤城中路 52

号、米仓上3号。详见青田县太鹤公园扩建提升工程房
屋拟征收范围图。

二、签约期限
自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至xxxx年xx月

xx日17时止。
三、征收部门及委托实施单位
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以下简称

县征收中心）为本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县征收中心委
托青田县土地和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四、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房屋征收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

式。货币补偿安置方式是指征收人不向被征收户提供
安置房而以货币结算补偿的安置方式；产权调换安置
方式是指征收人为被征收户提供安置房，安置房与被
征收房屋实行差价结算的安置方式。补偿安置方式由
被征收户自行选择。

五、被征收户及房屋的认定
（一）被征收户的认定
被征收户以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或者经调查、

认定的结果计户。
（二）已登记房屋的认定
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被征收户的房屋产

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准。
六、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确定及技术标准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屋

征收决定公告后十日内仍不能协商选定的，由房屋征
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
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方式随机确定。

评估机构依据相关评估办法与《青田县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评估技术指引》（青征〔2021〕8 号）进行评
估。

七、住宅用房的征收补偿安置
（一）住宅用房的货币补偿安置
住宅用房的货币补偿安置以房屋证载及认定的建

筑面积为准，按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进行补偿，并给予
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不含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评估价
值)30%的奖励。在政府规定的期限内腾空房屋并验收
合格之日起2年内，被征收人或其直系亲属在青田县内

购买住宅商品房（直系亲属之间买卖除外）再给予被征
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实际用于购买住宅商品房部分金
额5％的奖励。

（二）住宅用房的产权调换安置
1.安置面积的计算
被征收户选择产权调换的以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

准，可增加20%的安置面积。
2.安置地点及户型
安置地点：青田县老供电局区块剩余安置房内。
安置户型：安置房基本户型建筑面积分别为70㎡、

90㎡、110㎡、130㎡左右,不另配杂间。
3.选房原则
被征收户根据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上述四种

户型中选择相应的安置房:
①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70㎡以下的，原则上

只能选择建筑面积70㎡左右户型的安置房1套；
②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70㎡（含70㎡）至90㎡

以下的，原则上只能选择建筑面积90㎡左右户型的安
置房1套；

③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90㎡（含90㎡）至110
㎡以下的，原则上只能选择110㎡左右户型的安置房1
套；

④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 110㎡（含 110㎡）至
130㎡以下的，原则上只能选择130㎡左右户型的安置
房1套；

⑤被征收户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在 130㎡（含
130㎡）以上、可以根据所选安置房的合计建筑面积最
接近住宅产权调换安置面积的原则，选择两套及两套
以上基本户型安置房。

⑥被征收户选择安置房后，若剩余安置面积不再
继续选择安置房的，其剩余安置面积中原房屋建筑面
积部分可按货币补偿形式给予补偿。

4.“跳档”安置
为了解决被征收户安置户型较小的问题，本区块

实施“跳档”安置政策。“跳档”安置是指被征收户选择
产权调换时，提出申请，经审核后允许其产权调换安置
户型在原标准基础上提高一个档位进行安置。

每户可以就其中一套房屋在原安置户型基础上提
高一个档位（20㎡）回购。若原安置户型已经是本区块
最大户型的，不予跳档。

5.选房机制
为体现“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选房过程将在

公证机构现场公证下进行。以被征收人到会议现场签
到的先后顺序进入第一轮抽签，抽取抽签顺序号；再按
第一轮抽签顺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进入第二轮抽签，
抽取选房顺序号，再按选房顺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依
次进行选房，确定房号。

6.结算

被征收房屋按市场评估价计算价值，安置房按被
安置区块市场评估均价结合层次差、朝向差等因素计
算价值（“一房一价”），按88%计算房款。产权调换安置
房“跳档”部分回购单价在原产权调换安置房回购单价
（“一房一价”）基础上每平方米增加2000元，并不享受
安置房回购价的88%优惠政策。

安置房交付时被征收户应在规定时间内结算房
款，逾期不进行结算的，则由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对其安
置房进行处置。

八、国有、国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征收国有、国企房屋的，原则上根据其房屋性质按

市场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若需产权调换安置的，
由县国有、国企房屋的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县人民政
府同意后，另行异地安置。若有其他事宜，另行研究。

九、其他补偿费
（一）被征收房屋重置价格以及附属物和其他设施

的补偿标准参照《关于公布2021年度青田县房屋征收
重置价格等相关补偿标准的通知》（青建〔2021〕18号）
执行。

（二）临时安置费
1.被征收户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其临时安置费计

发时间为6个月。
2.被征收户选择产权调换的，其临时安置费计发时

间为：自被征收户取得房屋腾空搬迁证明之日起至安
置用房交付之日后6个月止。

①被征收户自行落实临时周转用房的，征收人按
标准支付给被征收户临时安置费。同时给予住宅房屋
被征收户每户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②被征收户由征收人提供临时周转房的，被征收
房屋建筑面积在150㎡以内的不再发放临时安置费，被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在150㎡以上的，按每增加1㎡每月
增加10元的标准发放临时安置费。

③安置房交房期限为3年，自被征收户取得房屋腾
空搬迁证明之日起开始计算。若逾期交房，被征收户
自行落实临时周转用房的，自逾期之日起，其临时安置
费按标准的两倍计发；由征收人提供被征收户临时周
转用房的，自逾期之日起，另给予其临时安置费，按标
准计发。

3.临时安置费补偿标准详见附件1《临时安置费补
偿标准》。

（三）搬家费
1.住宅房屋被征收户选择货币补偿安置的，其搬家

费用按一次计发，住宅房屋被征收户选择产权调换补
偿安置的，其搬家费用按二次计发，具体补偿标准见附
件2《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标准》。

2.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的搬迁费由征收人一次性
发放，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3《非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
标准》。

十、签约及房屋腾空奖励
被征收户在xxxx年xx月xx日17时前签订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并在征收人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的，按被
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5%给予奖励。逾期的扣减此
奖励。

十一、征收补偿费的结算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款以及附属物补偿费、搬家费、

签约奖励、房屋腾空奖励及第一年的临时安置费等款
项按协议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结算。征收协议生
效后，在政府规定期限内腾空房屋验收合格之后的一
个月内支付。

十二、征收协议生效条件
本项目为公益建设项目，自签约期限截止之日，征

收协议生效。
十三、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县

有关政策的规定执行。
附件：1.临时安置费补偿标准

2.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标准
3.非住宅房屋搬迁费补偿标准

青田县太鹤公园扩建提升工程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
第590令）、《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
案》（省人大常委会公告2014年第14号）的规定，现将

《青田县太鹤公园扩建提升工程新建项目房屋征收与
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青田县人民政府门
户网站（http://www.qingtian.gov.cn/）及征收范围内进
行公布，广泛征求房屋被征收人意见。征求意见期限

为 30 日，从 2024 年 9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4 日止。
在此期间，房屋被征收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相关
意见：

一、通过网络方式将意见发至“415027737@qq.
com”电子信箱,并请注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
见”字样。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送）至青田县土地和

房屋征收工作指导中心（鹤城东路 162 号），邮编
32390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
见”字样。

对《方案》提出意见的文本要求：
一、请如实注明真实名称/姓名并附身份证复印件、

联系方式、地址、日期。单位反映情况的请加盖单位公
章，确定联系方式、地址、日期。

二、针对《方案》需修改及调整的部分，在书写意见时要
求字迹清晰，表达内容明确。

联系人：范祥芳，联系电话：0578-6029086；
联系人：郭晓阳，联系电话：0578-6039275。

特此通告！
青田县人民政府
2024年9月23日

青田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开征求《青田县太鹤公园扩建提升工程
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意见的通告

青政通〔2024〕5号

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50㎡以下

50㎡（含）-100㎡
100㎡（含）-150㎡

注：住宅房屋 150m2以上的，每增加 1m2每月增加 10
元。

补偿标准（元）

每月

800

1200

1600

每年

9600

14400

19200

原征收房屋建筑面积

100㎡以下

100㎡（含）-200㎡
200㎡（含）-400㎡

400㎡以上

补偿标准（元/两次）

3000

4000

5000

6000

非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100㎡以下

100㎡（含）-200㎡
200㎡（含）-400㎡

400㎡以上

补偿标准（元/次）

2000

3000

4000

5000

附件1：临时安置费补偿标准

附件2：住宅房屋搬家费补偿标准

附件3：非住宅房屋搬迁费补偿标准


